【事事关心】

传谣入刑，用快刀斩断网络谣言

（一院汪益艳推荐，2015年12月15日）

推荐理由：由于网络的现代化的快速的发展，网络已经普及到我们的生活之中，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，但是有的人在网络里却往往管不住自己的嘴，不知间对他人造成极大伤害。我们的确该营造一个文明的网络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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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10月29日人民网：传谣入刑，法治利器如何善用。

《刑法修正案》近期新增规定，凡传播规定范围内的谣言者，视情节轻重处三年以下或者三年至七年有期徒刑。对于此类编造虚假的险情、疫情、灾情、警情等谣言的网络传播者，谣言伤害的不仅是社会秩序，还扰乱人们对于正常真实信息的偏差认识。

这些造谣的虚假信息，不知道是出于造谣者的真心还是假意。至少，他在造的时候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按着自己的意志走，不顾任何网络浏览者的情感承受力，只想一心赚取点击率，一心想成为公众人物或事件，激起这种无耻行径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公共利益。他们的这一个行差踏错，就会导致所有使用微信、微博、QQ群等社交平台的人受到精神上的伤害。因为，他们已经不再相信到底网络上的哪个信息是真实的，哪个信息是虚假的。就像“狼来了”的故事一样，一遍两遍三遍的谎言，即使是真实的事情也会使别人相信你所做的事情是子虚乌有的。

我们必须承认的是，网络造谣者不是善类，也绝不要被恶意之人蒙蔽了我们的雪亮的双眼。即使有这些非正常人类，我们也不应该受其影响，而应该保持一颗亮洁的心和一双明亮的眼睛分清楚谎言和真实。

万事情有可原，虽然这类非正常人类的做法让人所不耻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一杆子打死所有人。我们应该把打击面具体化、细则化、在强烈要求那些道德缺乏的个人行为规范化的同时，我们也应该检查我们在对待那些造谣者时是否太苛刻。是的，我们的网络管理体制存在大量漏洞和缺陷，在《刑法修正案》特定规定出台后，我们就把制造谣言施行刑法的范围缩小到可控范围，不会变成暴风雨般猛烈，不会变成某些人所担心的“打击面扩大化”等问题的出现。

为了让我们拥有一个优良的网络环境，《刑法修正案》特定规定的实施应该落到实处，不要成为空头愰子，不要成为第二次道德缺失的翻版。相信，我们的特行规定这一把快刀一定会将网络造谣者斩草除根，还我们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。

（推荐者注：本文来中华励志网2015年10月30日，作者: 章镪）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5年12月23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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